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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在“两个毫不动摇”

方针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

实现了“国民共进”。

二、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要目标任务完成，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果，推动国资国企领域发生了全局性

根本性转折性变化。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

求，推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相

统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围绕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

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

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深入推进三项

制度改革，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在坚持和完善国资

监管体制上持续探索创新，推进授权与监管相结合、

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加快形成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

国资监管新模式。

三、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

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坚持“两个一

以贯之”原则，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把加

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

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使党委真正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加

强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使董事会在定战略、

作决策、防风险方面发挥作用；保障经理层依法行

权履职，做到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各治理主

体不缺位、不越位，不相互替代，不各自为政。

明确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在

公司重大问题决策前置研究的重大事项，可归纳为

三类权利：决定权，主要是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重要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党委（党组）

研究决定，董事会经理层履行法定程序；建议权，

企业生产经营重大事项，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

提出建议，有关治理主体按规定程序依法决策；监

督权，企业重大决策违反党和国家法律法规，侵犯

公众和职工权益，党委（党组）及时提出明确意见，

如得不到纠正，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和履行出资人职

责机构反映，这是为企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设定

的监督纠错机制。企业应结合实际细化完善党委（党

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明确党

委（党组）履职行权的规则程序，确保党的领导组

织化、制度化和具体化。

落实董事会职权。主要包括公司中长期发展决

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

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

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 6 项职权。有效发挥董事会决

策作用。要按照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

的职责定位，准确把握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按

程序进行表决决策，提前听取股东意见后再由董事

会进行表决。探索落实董事会用人权、分配权、财

务权、投资权、经营权、规划权等，坚决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重大风险的底线，既全面领会贯彻党的政

治主张，又紧密结合企业实际确定中长期发展战略，

既全面落实董事会的经营决策主体责任，又有效发

挥防范风险的关键作用，着力推进规范运作，强化

履职评价和激励约束，实施政策宣贯、工作指导和

决策信息支持等支撑服务，促进董事会高质量运行。

有效发挥经理层执行作用。要按照经理层“谋

经营、抓落实、强管理”的职责任务，准确理解执

行落实董事会授权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年

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等工作，提请聘任或者解聘


